
 

 

 

 

 
 
 

湘外经院学字〔2023〕5 号 

 

关于给予刘江鹏同学留校察看处分的决定 
 

刘江鹏，男，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计科 2009 班学生。 

2023 年 3 月 8 日，刘江鹏以复查课程考核成绩为由，未经

任课老师同意，私自修改《计算机英语》和《数据库原理与应

用》两门课程的期末考试成绩，并伪造莫铁强和李军老师签名，

提交至学院修改系统成绩，后被学院教务老师发现。 

该生的思想极不端正，纪律意识淡薄，根据《湖南涉外经

济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规定》第四章第十九条第四款之规定，结

合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考试违规处理办法（修订）》要求，经研

究决定，给予刘江鹏留校察看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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